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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備鋰電池或非溢漏式濕電池之行動輔具確認書 

旅客姓名(正楷) 
 

訂位代號 
 

Passenger’s Name(Print) Passenger Name Record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Tele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搭乘班機(單程/來回) 

班次 
B7- 

日期 
 

出發站 
 

抵達站 
 

Flight No. Date Departure Arrival 
班次 

B7- 
日期 

 
出發站 

 
抵達站 

 
Flight No. Date Departure Arrival 
行動輔具廠牌  電池型號  

Mobility Brand ____________________ Batteries Type 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型 
□ 非溢漏式濕電池 

□ 鋰電池 

□ 無須拆卸： 

電池可被安全保護，如：

放置於輔具底下或具有額

外的堅固外盒…等。 

□ 須拆卸： 

電池無法被安全保護，

如：電池外露或置於輔具

周邊無保護…等。 

行動輔具尺寸(公分 Cm) 電池功率(僅限鋰電池填寫) 

長 寬 高 安時(Ah) / 毫安時(mAh) 伏特(V) 瓦特小時(Wh) 

      

行動輔具重量：_________公斤(Kg) 
電池重量：_________公斤(Kg) 

瓦時計算公式： 
1. 安時(Ah) * 伏特(V) = 瓦時(Wh) 或 
2. 毫安時(mAh) * 伏特(V) / 1000 = 瓦時(Wh) 

請勾選電池類型、檢附所需之文件以及是否攜帶備用電池： 
□ 非溢漏式濕電池：檢附符合 IATA-DGR S.P.A67 (註 1)之測試摘要或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 鋰電池：檢附符合聯合國「測試和標準手冊」第 3 部分，38.3 節(UN Manual of Tests and 

Criteria, Part III, section 38.3-簡稱 UN 38.3)之測試摘要。 
 是否攜帶備用電池(請參閱注意事項第 6 點)：□是，須檢附上述電池類別所需之文件。 □否。 

 註 1： 

(1) 在 55 ° c 溫度下，電解液不會從外殼流出。 
(2) 電池外部不能包含任何多餘或不可被吸收的液體。 

 注意事項： 

1. 僅限因殘疾、健康、年齡或臨時行動問題（例如腿部骨折）而行動受限的乘客使用。 
2. 本公司不受理： 

(1) 配備溢漏式濕電池之行動輔具。 
(2) 鋰電池資訊以人工書寫方式張貼於電池外觀上。 
(3) 無 UN38.3 測試摘要文件之電池。 

3. 變更設計之電池須符合 UN38.3 試驗要求，並提供測試摘要文件。 
4. 電池以託運方式辦理者，使用者須將電池牢固於輔具上並做好避免短路及意外啟動之預防措施。 
5. 無法對電池進行判斷時，須請您提供電池外觀所烙印之資訊照片，以便確認該電池是否受理。 
6. 備用電池： 

(1) 非溢漏式濕電池：最多可攜帶 1 顆。 
(2) 鋰電池：最多可攜帶 1 個不超過 300 Wh 或 2 個不超過 160 Wh 電池。 

7. 行動輔具須妥善包裝，避免因碰撞而損傷您的輪椅或飛機機體。 

 


